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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权部分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悉，本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建新集团

"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股权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司法

再冻结，冻结股数为

2000

万股

(

系建新集团临时保管股份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758%

，冻结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

经问询，该部分股权冻结系建新集团为第三方提供担保而引发的借款担保纠纷。目前建新集团正就此事

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和解，妥善解决此事。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公告日，建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46613.924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9%

，其中，被冻结的

股份数量为

8073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098%

。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关于融通通祥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公告日期:2014年 10月 21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融通通祥一年目

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融通通祥一年目标

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期期满后终止基金合

同并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融通通祥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融通通祥一年目标触发式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融通通祥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融通通祥一年目标触发式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及基金合同的终止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成立后封闭运作，不开放申购、赎回。在基金的累计份额净值触发“连续

３

个工作日不低于

１．１２

元”的提前到期条件后，本基金提前到期，自触发提前到期条件后的次一工作日起，基

金进入变现及清算程序。

本基金最长封闭期为

１

年，即最长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年对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期间，若本基金在最长封闭期内未触发提前到期条件，则本基金在最长封闭期结束后的次一

工作日起进入变现及清算程序。

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基金均未触发基金累计份额净值“连续

３

个

工作日不低于

１．１２

元”的提前到期条件，因此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在为期

１

年的最长封闭期期满

后（本基金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次一工作日起进入变现及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

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之日，基金合同正式终止。

基金管理人将视本基金到期日资产组合的情况，在本基金到期后安排不超过

５

个工作日的变现期，对

于在本基金到期日资产组合已全部变现的情形， 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安排变现期， 本基金直接进入清算程

序，该情形下，变现期结束日即为本基金的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财产的清算程序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在本基金变现期结束

且资产全部变现的情况下，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本基金到期终止涉及二次清算的情况下，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已变现的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

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当二次清

算资产恢复交易或流动性满足要求时，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将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并根据合同约

定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对于在变现期出现基金资产无法完全变现的情形，基

金管理人应先按照合同约定预提管理费， 并按照基金资产完全变现后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重新计算管理

费。 如果实际应收管理费小于预提管理费，则管理人应将多出的部分返还基金份额持有人；如果实际应收

管理费大于预提管理费，则按预提管理费收取，不对份额持有人追加管理费。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于

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三、管理费、托管费及清算费用

１

、管理费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照基金变现期结束日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大小进行分段设

置，一次性计提，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Ｘ

计提管理费

Ｘ≥１．１２ ２％＊Ｆ

０

１．１１≤Ｘ＜１．１２

（

Ｘ－１．１０

）

＊ Ｆ

０

１．０４≤Ｘ＜１．１１ １％＊ Ｆ

０

１．０３≤Ｘ＜１．０４

（

Ｘ－１．０３

）

＊ Ｆ

０

Ｘ＜１．０３ ０

其中

Ｘ

为变现期结束日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变现期为基金触发提前到期条件（或基金最长封闭期到

期日）后的次一工作日起不超过

５

个工作日的期间。

Ｆ

０

为本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本基金的管理费在基金变现期结束日计提，并在本基金清算结束后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基金合同终止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对于在变现期出现基金资产无法完全变现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先预提管理费，并

按照基金资产完全变现后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重新计算管理费。如果实际应收管理费小于预提管理费，则

管理人应将多出的部分返还基金份额持有人； 如果实际应收管理费大于预提管理费， 则按预提管理费收

取，不对份额持有人追加管理费。

２

、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存续期内，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托管费在基金变现期结束日的下一工作日起不再计提。

３

、清算费用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清算期间律师

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四、其他

本基金为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在运作期内不开放申购与赎回，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也不开放申购

与赎回。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1日

关于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 10 月 17 日受限开放期申购赎回结果的公告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在每个受限开放

期，将开放申购、赎回，但本基金将对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确保净赎回数量占该开放期前一日基金份额总

数的比例在

[0

，特定比例

]

区间内，该特定比例不超过

10%

（含）。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第二个受限开放期为

2014

年

10

月

17

日，对于本受限开放期，该特定比

例为

10%

（详情请参见刊登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

站上的《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依据合同约定的确认规则， 基金管理人在

2014

年

10

月

16

日基金份额总数既定的基础上对该受限

开放期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 由于受限开放期的实际申购、赎回结果为净申购申请，因此基金管

理人对当日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全部确认。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和了解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6-6188

公司网站：

www.xya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0日

证券代码：601928� � �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14-050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交易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目前该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可能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尚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存在

不确定性，待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公司将进行更详细的披露。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确定

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曾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红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０３３

，

０９６

，

０５１．１５ ２

，

５９０

，

９８６

，

２１５．１２ １７．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９

，

３０４．７７ １

，

７２６

，

５０６

，

７２７．６３ －１．５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３８

，

４６２

，

８８９．４１ －２９．６０％ ３８０

，

７５４

，

７１０．１０ －７．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４

，

３１７

，

７２２．８７ －６６．０５％ －１２

，

７６７

，

２１８．０７ －１３７．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

，

９８８

，

４２４．０８ －７８．１８％ －１９

，

９５７

，

９０９．７０ －１５８．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７４

，

６２６

，

１４８．４５ －４９．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１ －６５．９２％ －０．０２６８ －１３７．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１ －６５．９２％ －０．０２６８ －１３７．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５％ ０．４８％ －０．７４％ －２．７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２２

，

７４５．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８

，

３２２

，

６３８．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９１１

，

４２４．７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

，

４５４

，

６５７．５３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４６

，

２６５．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０６

，

１６８．２６

合计

７

，

１９０

，

６９１．６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９

，

０９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自治区矿

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６９％ ８４

，

２１２

，

２４０ 质押

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杭州华泰信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７８％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西藏藏华工贸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５％ １４

，

４９７

，

８５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３％ ７

，

７６７

，

０２３

江西新拓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８％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０％ ４

，

３００

，

０１２

王建芳 境外自然人

０．８６％ ４

，

０７９

，

９０６

上海科祥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０％ ３

，

８３０

，

３７３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浦江

之星

１３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８％ ２

，

７４３

，

８００

易丽丽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２

，

６５９

，

２４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８４

，

２１２

，

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

，

２１２

，

２４０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９７

，

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４９７

，

８５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７６７

，

０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６７

，

０２３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００

，

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００

，

０１２

王建芳

４

，

０７９

，

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７９

，

９０６

上海科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３

，

８３０

，

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３０

，

３７３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

之星

１３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２

，

７４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４３

，

８００

易丽丽

２

，

６５９

，

２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５９

，

２４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为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占股

比例

６０％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为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７８％

，其中托管在中信（浙江）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王建芳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４

，

０７９

，

９０６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８６％

。 易丽丽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过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

，

６５９

，

２４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５６％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修订后的新会计准则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

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 本期公司将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投资

１２２

，

８７２

，

１６３．１６

元转至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列报，合并报表期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分析

１

、货币资金期末金额为

１

，

４１３

，

７２１

，

０２２．３６

元，较期初增长

３５．０４％

，主要系本期收回货款以及借款增加

所致。

２

、预付款项期末金额为

８９

，

８５６

，

３８５．０９

元，较期初增长

４６．４３％

，主要系本期扩大采购规模所致。

３

、应收利息期末金额为

５

，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增长

４７．８２％

，主要系本期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４

、在建工程期末金额为

９１

，

４４７

，

８５９．４０

元，较期初增长

４０．５４％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对募投项目的建设

投资。

５

、短期借款期末金额为

８１９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增长

２０９．１８％

，主要系本期持续加大财务杠杆的运

用所致。

６

、应付账款期末金额为

４２

，

８２９

，

４３３．０１

元，较期初减少

３７．１６％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钻探工程款及募投

项目工程款。

７

、预收款项期末金额为

４３２

，

８７１．６６

元，较年初减少

９２．４３％

，主要系前期预收货款在本期结算完成。

８

、应交税费期末金额为

－６

，

９８７

，

４２７．９６

元，较年初减少

３４５．６７％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税费在本期缴纳所

致。

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１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金额为

４６

，

５１８

，

０２３．２８

元，较年初增长

３２．６８％

，主要系本期收到拉萨市财政局拨

付的尼木厅宫铜矿采扩建工程及

５０００

吨电解铜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资金

１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为

３

，

４１４

，

０３６．１５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８．０９％

，主要系本期毛利率较高的

自产产品销量减少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

１２

、财务费用本期金额为

－６

，

９６３

，

９１０．０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９７％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为

６

，

０１６

，

６２０．０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３．５８％

，主要系本期对氢氧化锂计提

跌价准备以及增加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所致。

１４

、投资收益本期金额为

５０８

，

８５３．７３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９．０１％

，主要系上期取得福州扎布耶锂业有

限公司股权处置收益，而本期无此类收益。

１５

、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为

８

，

３３４

，

５１９．８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２８．３４％

，主要系本期收到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奖励资金及税收返还所致。

１６

、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为

１

，

９４６

，

０５１．９３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１０％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减少所致。

１７

、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为

－１

，

６５６

，

７３０．４８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８．１２％

，主要系本期亏损所致。

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

，

６２６

，

１４８．４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８２％

，主要系支付购货款及

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５

，

６６７

，

８６１．０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１

倍，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

司陆续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和《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

＜

未来三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复牌，并发布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变更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和

８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转让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

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择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和

８

月

９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就西藏自治区矿

业发展总公司转让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根据西

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西南联交所”）的交易规则，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

业”）被确定为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与天齐锂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矿业总公司将标的股权以

３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价格转让

给天齐锂业，天齐锂业在该合同生效之日后

５

日内将交易价款的

５０％

（

１５

，

５５０

万元，含保证金

５

，

０００

万

元）支付至西南联交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剩余价款（即交易价款的另外

５０％

，即

１５

，

５５０

万元）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至西南联交所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应按西藏自治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矿业总公司

支付剩余交易价款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后至支付剩余交易价款前产生的利息；同日，

矿业总公司与天齐锂业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质押合同》，成都天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天齐锂业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天齐锂业总股本的

２．２４％

）质押给矿业总公司，为天

齐锂业履行其在《产权交易合同》项下按期支付剩余价款义务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和

８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中国华冶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矿业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上述协议书。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

司与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矿业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和

９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５

、为改变西藏扎布耶长期以来依靠柴油发电，能源成本高的现状，充分利用西藏独有的太阳能优势，保

障西藏扎布耶盐湖生产生活用电，公司拟规划建设规模为

６０ＭＷｐ

的光伏发电站项目（项目建设由引入的投

资人为投资主体。 其中，首期建设规模为

５ＭＷｐ

，后续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

鉴于上述情况，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与西藏瑞晶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了《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发电站项目合作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根据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用电需要，甲方确定西藏日喀则扎

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发电站项目（第一期）规模为

６０ＭＷｐ

（该项目以下简称“扎布耶电站一期”），

作为其扩大生产的配套项目。扎布耶电站一期分期建设，其中

５ＭＷｐ

于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完工；其余部

分按照甲方扩产进度，分批建设。

（

２

）扎布耶电站一期项目由西藏瑞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作为投资主体，负责扎布耶

电站一期建设，扎布耶电站一期收益权、所有权、知识产权由乙方独立合法拥有。该合同约定的使用周期（从

乙方完工后开始输送电能且甲方开始使用电能后计算）

２５

年满后，由甲方决定继续合作或终止合同。 如甲

方决定终止合同，乙方须在

６０

日内拆除全部电站设备，恢复原状，拆除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拆除设备归乙

方所有。

（

３

）乙方建设的电站项目应达到国际光伏电站的功率标准。 如未达到，应在三个月内补齐设备；如超过

期限，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５００

万元。

（

４

）扎布耶电站一期所生产的电力产品全部供甲方生产用电。

（

５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扎布耶电站一期生产用电单价为

０．９０

元

／

度。

（

６

）乙方同意将扎布耶电站一期委托电站管理公司负责经营与管理。

（

７

）电站管理公司为独立法人企业，其中：甲方占电站管理公司

３４％

出资，甲方指定方及乙方各占电站

管理公司

３３％

出资。

（

８

） 乙方就扎布耶电站一期项目申请光伏发电度电补贴， 所获得补贴

６０％

归乙方所有，

３０％

归甲方所

有，

１０％

归电站管理公司所有。

（

９

）合同签订后，除法定的不可抗拒等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任何一方违约，除应赔偿守约方全

部损失之外，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５００

万元。 合同中对违约金有特殊约定的，以特殊约定为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西藏

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转让西藏

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

司

２０％

股权择机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相关事项及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同意公司就西藏自治区矿业

发展总公司转让西藏日喀则扎布

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转让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

技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拟与中国华冶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矿业合作开发框架

协议书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拟与四

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西藏自治区

矿业发展总

公司

西藏自治

区矿业发

展总公司

公开作出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进一步

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

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截止本报告

日，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西

藏自治区矿业

发展总公司会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承诺

义务，尚无违

反承诺之行

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成都 电话沟通 个人 张先生

公司发展情况及重大

资产重组事宜。 未提

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翁先生

关于控股股东受让扎

布耶

２０％

股权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孙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曹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徐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韩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伏女士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杜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张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杨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华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拉萨 实地调研 个人 旦先生

关注公司复牌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刘先生

咨询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情况，未提供书面

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张先生

咨询控股股东受让扎

布耶

２０％

股权事宜，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机构 信息早报

关注大股东注入铬铁

矿相关情况，未提供

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机构

股市动态分析

周刊

关注新增铬铁矿开

采、成本情况及非开

发行情况，未提供书

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

拉萨 电话沟通 个人 高先生

咨询公司募投项目情

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拉萨 实地调研 机构 大成基金

西藏扎布耶未来发展

等情况，未提供书面

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拉萨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

西藏扎布耶未来采用

技术及公司铬铁矿等

情况，未提供书面材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拉萨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

公司目前对铜、铬铁

矿未来规划等情况，

未提供书面材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２

日

成都 电话沟通 个人 杨先生

咨询公司募投项目情

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董事长：曾泰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19日

关于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

新增证券公司名单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易方达保证金”或“本基金”，交易代码：

１５９００１

）作为交易

型场内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货币

ＥＴＦ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深交所上市。为支持货币

ＥＴＦ

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货币

ＥＴＦ

暂免收取交易经手费和交易单元

流量费等相关费用。

鉴于上述情况，同时结合货币

ＥＴＦ

的特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保持与券商

沟通，持续了解证券公司将易方达保证金的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公

司了解到新增的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易方达保证金的证券交易佣金

设置为零。 现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我公司了解到的已将易方达保证金的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全

部证券公司名单提示如下（证券公司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３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３５３１６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４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或

４００－

６６６６－８８８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６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７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２８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０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１１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

１２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１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４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３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５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６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０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５１８

（安徽省内）、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全国）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２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或

０２１－

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或

４００－６８９－

８８８８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２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５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或

０２９－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或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６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ｓｈｈｘｚｑ．ｃｏｍ

２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９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ｗｗｗ．ｓｘｋｙｚｑ．ｃｏｍ

３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１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２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３

或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３３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３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３５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７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３８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８１６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３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２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４１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４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１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或

９５５３２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４４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４５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４６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４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４８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４８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注： 深交所暂免收取包括易方达保证金在内的上市交易货币市场基金的交易经手费和交易单元流量

费，具体内容见深交所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

赎回实施细则》的通知”。

风险提示：

１

、本提示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作为公司客户服务内容，

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承诺， 请投资者在办理交易前与券商确认具体

佣金设置情况；

２

、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易方达保证金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此若有疑问请

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３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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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通知

,2014

年

10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出席董事

9

人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和传真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

1

、审议通过《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的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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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连创元”

)

●

本次担保金额

:

人民币

800

万元

●

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

人民币

800

万元

●

是否存在反担保

:

否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

因经营需要

,

拟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

总额为

8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

为促进大连创元经营发展

,

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

年

10

月

20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宁夏

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对方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

: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写字楼

7039

室

注册号

:210245000008336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

周平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塑料板、管、异型材、塑料家具等

2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大连创元资产总额为

63,059,477.23

元

,

负债总额

35,253,926.88

元

,

资产负债率

55.91%

。

3

、大连创元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

其股权结构为

:

海宁市英德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2%,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48%

。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800

万

(

捌佰万

)

元人民币。

2

、保证范围

: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

,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

(

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

息

)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

以及银行实现担保权利

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

等。 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

,

不受其效力的影响。

3

、担保期限

: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大元股

份同意债务展期的

,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分期履行

,

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

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4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甲方承诺对债务人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的

约定履行偿付义务

,

银行在保证期间可直接向大元股份追索。

5

、是否存在反担保

:

否。

五、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董事会意见

: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子公司

,

本次贷款符合该公司的运营发展需要

,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可以有效的优化该公司的融资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促进该公司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

1

、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

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

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

、我们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事项是合理的

,

决策程序合法

,

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

特别是非关

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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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014

年

11

月

5

日

(

星期三

)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四

)

●

会议方式

:

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1

月

5

日

(

星期三

)10: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1

月

5

日

(

星期三

)9:30-11:30,13:00-15:00

(

四

)

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

,

将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

(

五

)

会议地点

: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600

号宏汇国际广场

A

座

1106

室

(

六

)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

请相关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

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2

年修订

)

》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进行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

料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经

2014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同日披露的《宁夏大

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编号

:

临

-2014-089

。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四

),

于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1

、登记方法

: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

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

授权委托书

;

法人股东加持单位证明。 异地股东可使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11

月

3

日

(

星期一

)9:00-11:30,14:00-17:00

3

、登记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600

号宏汇国际广场

A

座

1106

室

)

4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童向阳

联系电话

:021-64698668

传真电话

:021-64699688

五、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2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1日

附件

:

1

、《授权委托书》

;

2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贵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１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委托人为法人

的

,

应加盖法人印章。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反对”或者“弃权”

,

其他表决结果无效

)

附件二

: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

9:30-11:30,13:00-15:

00,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提案总数为

1

个。

一、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738146;

投票简称

:

大元投票。

2

、买卖方向

:

买入。

3

、申报价格

:99.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一。 本次股东大会只有一个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１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９．００

或

１．００

4

、申报股数及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二、投票举例

(1)

如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同意票

,

对应的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４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2)

如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反对票

,

对应的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４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3)

如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投弃权票

,

对应的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４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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